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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关于长盛上证 5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（LOF）恢复申购赎回（含转换、

定期定额）、场内交易、转托管业务的公告 

 

公告送出日期：2020 年 12 月 4 日 
 

1、 公告基本信息 

基金名称 长盛上证 5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（LOF） 

基金简称 长盛上证 50 指数（LOF） 

场内简称 上 50LOF（扩位简称：上证 50LOF 基金） 

基金主代码 502040 

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公告依据 《长盛上证 5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（LOF）基金合同》 

《长盛上证 5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（LOF）招募说明书》 

恢复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 

因说明 

恢复申购业务起始日 2020 年 12 月 4 日 

恢复赎回业务起始日 2020 年 12 月 4 日 

恢复定期定额起始日 2020 年 12 月 4 日 

恢复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0 年 12 月 4 日 

恢复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0 年 12 月 4 日 

恢复申购、赎回（转换、定

期定额）的原因说明 

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

注：- 

2、 其他重要提示 

（1）长盛上证 5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（LOF）（以下简称“本基金”）由长盛

上证 5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转型而来，本基金管理人于 2020 年 12 月 4 日发

布《关于长盛上证 5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（LOF）基金合同生效公告》，自 2020

年 12 月 4 日起，《长盛上证 5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（LOF）基金合同》等法律文

件正式生效，《长盛上证 5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》同日失效。 

（2）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，本基金管理人决定自 2020 年 12 月

4 日起恢复本基金的场内、场外申购赎回（含转换、定期定额）、场内交易、转

托管业务。 

（3）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有关业务规则，原持有长盛上

证 50A份额和长盛上证 50B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折算后长盛上证 50指数

（LOF）份额持有期自 2020年 12月 2日起计算。如果赎回份额时持有期较短，

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承担较高的赎回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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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上述业务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基金管理人所有。投资者办理上述业务时

应遵循基金合同、招募说明书及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。 

（5）本公告仅对长盛上证 5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（LOF）恢复上述业务的情

况进行说明，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本基金根据持有人大会决议转型与基金份额转

换的详细情况，请参阅本公司发布的其它相关公告。 

风险提示：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、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

资产，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，也不保证最低收益。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

投资者类别、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，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

见。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《基金合同》和《招募说明书》等基金法

律文件，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，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

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，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、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，对基

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，选择合适的产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2020 年 12 月 4 日 

 


